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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法律实证年会在山东大学成功举行

发布人：     发布时间： 2019-11-14      点击次数：322

2019年11月11日，第四届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年会在山东青岛召开，此次会议由四川大学法律实证研究所主办，山东大学法学院和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承办。

 

 

本次会议开幕式由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郑智航教授主持，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党工委副书记、法学院党委书记杜言敏、《山东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魏建教授以及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左卫民教授分别致辞。杜言敏书记代表山东大学以及山东大学法

学院对与会的各位嘉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与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法律实证的交叉研究是近年来的热门问题，期望

大家以本次年会为基点，源源不断地为法律实证研究贡献宝贵的精神财富。

魏建教授重点介绍了法律实证分析兼具基本的理论逻辑、丰富的数据和强大的方法等多元化特征，分析了法律实证研究这一新研

究范式的发展趋势。魏教授表示，近几年，法律实证主义在白建军教授、左卫民教授等人的推动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法律实证

研究关注度和研究度逐渐增高的趋势下，未来法律实证研究的发展会越来越好，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法律实证研究。

左卫民教授指出，举办此次会议的初衷，旨在希望能为不同专业的专家学者间跨学科的交流提供平台。左教授认为当前法学界的

研究比较容易受到二级学科、部门法规范的限制，使我们的视野与问题变得越来越单一，因此有必要促进法学二级学科之间以及人文

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交流。同时，也肯定了会议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法律实证交叉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并提出了交叉学科背景

下打造新文科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左教授指出，在交叉学科背景下，数学专业、计算机专业以及统计学专业等知识如何在新文科

建设中发挥作用、以及能够发挥多大作用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与努力。最后，对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和同仁们表示感谢。

 

接下来是研讨沙龙环节。本环节由东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禄生教授主持。该环节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郭雷院士、四川大学法学院

左卫民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白建军教授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李胜兰教授四位来自数学、诉讼法、刑法和经济学不同学科领域的专

家，围绕“数据科学、实证法律研究与新文科建设”这一主题，就“人文学科是否缺乏科学精神”、“什么是新文科？如何开展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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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设？”、“法学在文科学科运用数学方面的定位”和“法律实证研究是否有希望成为新文科建设的突破口？”这四个话题发表了

各自的观点，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交流。

主题发言环节分四个单元进行，主题分别为“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法律实证研究”、“交叉学科与法律实证研究”、“部门法与

法律实证研究”以及“司法制度、智慧司法与法律实证研究。”本单元采取“主讲人发言+点评人单元评论”的方式，共有25位主题

发言人发言，4名点评人评论。

会议的闭幕式由山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满洪杰教授主持，魏建教授与左卫民教授做总结发言。魏建教授充分肯定了目前法律实证

研究取得的进步，但也指出了目前在从事法律实证研究时存在的方法意识有所提高而问题意识有待加强的现象，其表示在法律实证研

究中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同等重要，要注重二者的有机结合，也希望在未来法律实证研究会更上一层楼。左卫民教授指出法律实证研

究在当今世界已经获得了尊重和认可，法律实证研究有着十足的发展空间，而要做好法律实证研究则需要不断学习和掌握方法，让数

据研究更加科学化。最后，满洪杰教授对本次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由衷的感谢，宣布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学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湖南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忻州师范

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和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的九十余名专家、学者和法

律实务工作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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